
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办公室关于做好中医药电子政务信息交换

系统应用工作的通知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，建议阅

读原文

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15/2021_2022__E5_9B_BD_

E5_AE_B6_E4_B8_AD_E5_c80_315237.htm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

办公室关于做好中医药电子政务信息交换系统应用工作的通

知(国中医药办发〔2006〕61号)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计划

单列市、副省级省会城市卫生厅局、中医药管理局，新疆生

产建设兵团卫生局，局各直属单位，局机关各部门： 自2001

年中医药电子邮件系统应用以来，经过各地中医药管理部门

的共同努力，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为枢纽，利用互联网中虚

拟专用网络（VPN）传输技术，连接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

以及计划单列市和副省级省会城市中医药管理部门及有关单

位的内部互联网络系统初步形成。在应用中，各地领导和单

位工作人员的信息化意识明显增强，办公业务领域的计算机

应用不断普及，大多数单位建立了电子邮件系统内部利用和

传输机制，有些部门与机关办公自动化网络相连接，电子邮

件系统建设在机关建设和管理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。但是

，也有一些部门或单位电子邮件系统应用还不够普及，政务

信息技术和培训工作有待加强。 为加强中医药政务信息报送

管理工作，促进和规范各级中医药管理部门以及相关单位之

间的政务信息传输与交流，我局根据相关要求，对原中医药

电子邮件系统进行了升级换代和功能完善，改造为中医药电

子政务信息交换系统（以下简称交换系统）在各地推广应用

。现将交换系统应用事项和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 一、应用目

标 坚持“以需求为导向，以应用促发展”的方针，充分调动



各地积极性，利用二年左右的时间，使省级中医药管理部门

内部公文、统计数据、会议、督查等主要政务信息交换逐步

实现网络化和数字化，使该交换系统成为中医药管理部门电

子政务信息交换的主渠道，推动网上办公和无纸化办公，提

高科学管理水平和管理效率。 二、应用单位各省、自治区、

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、副省级省会城市中医药管理部门、局

各直属单位为首批应用单位（见附件1）。其它中医药管理机

构以及中医药医疗、教学、科研等单位确有应用需求的，应

向我局办公室提出申请，经批准后方可入网应用。 三、实施

步骤 （一）试应用阶段（2006年12月底前） 各部门、各单位

要按照《中医药电子政务信息交换系统运行要求》（附件2）

，广泛开展交换系统试应用工作。交换系统的建设、应用和

培训，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信息工作办公室（以下简称局信

息办）统一组织实施。各地参加培训的人员应当按照交换系

统培训要求和实施计划，组织协调本单位交换系统的试应用

工作。 （二）正式应用阶段（2007年1月1日开始） 100Test 下

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